
上饶市信州区财政局文件
饶信财购发〔2019〕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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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饶市信州区北门街道（纪检、脱贫、党建）广告宣传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RZFCG-2019-032）的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 南昌市聚全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上海北路707号青湖欢乐街B区2楼52号

法定代表人：卢育兰
被投诉人：上饶市信州区北门街道办事处

地址：上饶市信州区北门街道吉阳中路

负责人：龚敏

被投诉人：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饶市信州区滨江西路88号

法定代表人：郑芳芳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的质疑答复，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2019年6月10日受理。经依法进行审查，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投诉事项1、竞标人对谈判文件如有疑问，应在投标截止日5天前按谈判公告或须知前附表中的联系方式，以书面形式加盖单位公章送至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对在此规定时间以前收到的、且需要做出澄清的问题，在相关网站上发布并予以答复，但不说明问题的来源。本项目质疑日期工作日不足7日。投诉事项2、每次制作的广告宣传品制作材质、规格、数量、文字、版面设计等要求不能事先确定，因此价格也无法事先确定，每笔业务的具体价格在制作前参照市场行情双方约定。不同的方案，不同的材质导致不同的报价，未按规定量化评审标准，如何界定优劣之分，本评审因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投诉事项3、标书售价：200元／份，文件售后不退。资料费用过高，我单位为小微企业，恶意增加小微企业商参与投标的成本。投诉事项4、谈判小组根据谈判结果，按照同等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即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前提下，以提出最低报价的投标单位为中标单位。如投标人的报价相同时，以投标人同行业业绩及额外服务承诺为标准评判。（1）未按规定量化评审标准，如何界定优劣之分，本评审因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2）限定特定种类业绩，排斥市场正常经营的企业，具有排他性。

    投诉人请求：更改招标文件，重新进行招标。

被投诉人上饶市信州区北门街道办事处在经本机关依法送达投诉书副本后，未作出说明，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被投诉人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在经本机关依法送达投诉书副本后，未作出书面说明，向本机关提交了北门街道（纪检、脱贫、党建）广告宣传服务项目（项目编号：JRZFCG-2019-032）《竞争性谈判文件》、评审专家审查表、谈判记录、竞争性谈判最后书面报价等材料。

本机关查明：2019年5月17日，被投诉人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在江西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关于北门街道（纪检、脱贫、党建）广告宣传服务采购（编号：JRZFCG-2019-032）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2019年5月25日，投诉人就《竞争性谈判文件》的文件技术内容编制和评分办法向被投诉人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提出质疑。2019年6月3日，被投诉人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作出《关于“北门街道（纪检、脱贫、党建）广告宣传服务采购项目”质疑回复函》并送达投诉人。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的质疑答复不满，向本机关提起投诉。
本机关认为：关于投诉事项1：《竞争性谈判文件》中“竞标人对谈判文件如有疑问，应在投标截止日5天前按谈判公告或须知前附表中的联系方式，以书面形式加盖单位公章送至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上述内容中的时间指的是竞标人提出疑问的时间，并非供应商提出质疑的时间。本案中，投诉人2019年5月25日向被投诉人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提出质疑，被投诉人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2019年6月3日回复质疑，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条“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及第十三条“采购人、代理机构不得拒收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应当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之规定，程序合法。故，投诉人的该投诉事项不成立。关于投诉事项2：本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文件》第二部分第四采购需求、商务条款中，列出了采购材料、规格的内容，供应商可据此进行报价，但广告宣传制品在具体制作时要根据采购人的实际需求即文字、版面、数量、材质等要求进行制作，《竞争性谈判文件》中注明的“每笔业务的具体价格在制作前参照市场行情双方约定”符合本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投诉人所称的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二）、（三）、（八）项之规定。因此，投诉人的该项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该项投诉不成立。关于投诉事项3：根据《江西省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关于严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违规收费的通知》（赣发改公管[2019]275号）第一条“交易发起方（招标人、采购人、转让方等）及其委托的中介代理机构，应免费提供标书网上下载（涉密项目除外）和报名等服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标书费、资料费、报名费等费用。”之规定，本采购项目中，被投诉人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收取200元／份标书，违反上述规定，投诉人的该项投诉成立，但考虑到该项目已开标，不影响采购结果，也未影响投诉人的实质权益，重新更改谈判文件已没有意义，故，不再要求被投诉人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修改谈判文件。关于投诉事项4：本采购项目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按照同等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符合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八条第（五）项“……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之规定。因此，投诉人的该项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综上，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一、责令被投诉人江西省江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退回投诉人交纳的购买标书的200元；
二、驳回投诉人的其他投诉事项。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或上饶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饶市信州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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